
 

無論是在法理上或是教育政策上來看皆有疑慮 

研究報告的詳細內容：教育部明知會發生混亂也要執行政策? 

 

兩個月前，兩位法學專家，Christian Bruenner先生及Werner Hauser先

生向教育部遞交了一份研究報告，主題是「改變高等教育機構入學方式可

能產生的影響」 

 

平等原則 

 

奧地利憲法明訂公民平等的原則。研究報告提出，在此憲法架構之下，對

於申請進入大學的學生作出入學限制只能夠在極少數的情況之下為之。特

別是某些大學所採用的，卻沒有以客觀條件為基礎來制訂的入學限制也可

能違反了禁止歧視的原則，例如「先到先贏」的做法。對於尚未經過深入

探討的各類費用問題，在法理上也具有爭議性。「入學考試所造成的額外財

務支出不可以毫不考慮地轉介由學生來負擔。」Bruenner先生如此表示。 

 

解決問題的三個方向 

 

對於歐盟法院的判決，政府的因應方式可能有三種： 

 

第一：依照合理的客觀條件對於外國學生作出區分。例如，使2002年大學

法第六十五條關於入學的條文只對於與奧地利沒有經濟關連的歐盟學生產

生效力。 

 

第二種選擇可以是將該條文完全刪除。但研究報告指出，如果這麼做，恐

怕有些科系將會被在德國因入學限制無法入學的學生給淹沒。Bruenner先

生認為，這個作法在政治上是根本不可行的。 

 

第三種可能性是全面改革奧地利高等校院的入學辦法。對此，報告中指出，

由於入學規定的制訂乃一極為複雜的工作，要在幾個星期之內找到一個合



 

理可行的辦法是不大可能的。 

 

「高等校院的入學政策是一個敏感的議題，是牽涉到很多層面的，有著許

多困難。」Bruenner先生解釋他的顧慮。目前所採用的作法在憲法的層面

以及教育政策的角度上皆有極大的問題。目前各大學在相關問題上被授權

的自主空間極大，而卻沒有任何一個類似專業高等學院委員會的機關來監

督。這種作法是很可議的。不顧及教育政策層面的問題，只是為了大學自

主而讓大學自行處理是沒有辦法解決問題的。Bruenner先生在這點上很肯

定。 

 

研究報告的結論是：「高等教育的各主管單位將大學入學的事務丟給各大學

自主管理，無論是在法律上或是政治上都是極為可慮的。」但是這幾位法

律專家的意見到了教育部中，很明顯的並沒有人聽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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